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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发省安监局《关于严禁非法

生产使用危险化学品的通知》的通知

各区（县）安监局、江北分局，各市局列管危险化学品企业：

为认真吸取常熟赛礼隆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1·12”事故教训，防止同类事故发生，省安监局印发了《关于严禁非法生产使用危险化学品的通知》（苏安监[2009]16号，以下简称《通知》）。现转发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清理整顿非法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各地要按照《通知》要求，在辖区范围内认真组织开展对非法生产、使用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清理整顿。对非法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要按规定责令其立即停止建设或生产并严厉查处，情节严重的，提请当地政府依法予以关闭。各市局列管危险化学品企业要对照《通知》要求，认真组织自查，如有非法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必须立即停止建设，依法处理。市局将对各单位的清理整顿和自查情况适时组织督查。

二、从严规范化工生产厂房、车间或生产装置的租赁行为

化工生产企业将其厂房、车间或生产装置出租给其他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化工生产的，或是通过发包、合作、入股等形式，让其他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在本单位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的，原化工生产企业（以下统称“出租方”）要依法承担安全管理责任，随时将承租人、出租用途等情况书面报告当地安监部门，并依法与相关生产经营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加强对区域内承租、承包、合作、入股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协调、管理，不得以签订安全管理协议推卸本单位应承担的安全管理责任。
三、进一步规范小型精细化工企业安全管理

各级安监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小型精细化工企业的安全监管，督促其根据精细化工生产特点，规范安全生产管理，严防各类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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